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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 賞 期 之 運 用 
陳 美 燕 

 
 

一、前言 

市面上經常看到業者促銷商品時，所提出之優惠方案，包括「十

天鑑賞期」、「不滿意包退」、「不好吃免錢」等等，吸引消費者前

往消費。由於近來買賣型態逐漸眾多，當消費者主動挑選商品，

或業者以電視網路推銷商品，面對業者明示「貨物既出概不退還」

等警示標語時，消費者實應注意自身權益，確認是否有鑑賞期之

保障，以免遭受損害。 

鑑賞期之主要法律依據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

「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，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，得於

收受商品後七日內，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

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。」由此可以得知，

法律所保障之鑑賞期，係針對郵購買賣、訪問買賣等，即透過廣

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型錄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網路、或其他

類似之方法，或者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在消費者住所或其他場

所從事銷售，以極盡可能之手段美化商品，使得消費者無法事先

檢視商品，為避免引發消費糾紛，特別規定收受商品後可於七日

內反悔，並通知業者解除契約。 

二、郵購買賣 

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0 款規定：「郵購買賣：企業經營者以

廣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型錄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網路、傳單

或其他類似之方法，使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所為

之買賣。」由該名詞定義中即可得知，郵購買賣與郵寄送達商品

之買賣不盡相同。郵購買賣必需是消費者無法檢視商品，而僅聽

信業者單方面之廣告或文字描述而為之買賣，因此倘若消費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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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前往店面選取商品並購買後，請業者郵寄回住處者，非郵購買

賣，並無七日鑑賞期之適用。除非運送過程中發生損傷，或交付

之物品與購買之物品不同，需依民法之規定請求外，消費者應自

行承擔風險。 

至於網路拍賣是否為郵購買賣，是否亦受七日鑑賞期之約束，誠

屬網路族最關切之問題。郵購買賣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、電

視、電話、傳真、型錄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網路、傳單或其他類

似之方法，使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所為之買賣。

其中網際網路即包含網路購物之銷售形態，似乎符合構成意件，

但是否即可將網路拍賣與郵購買賣劃上等號，尚應注意網路拍賣

之賣主是否為「企業經營者」。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規定，企業

經營者係指以設計、生產、製造、輸入、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

營業者。於是消費者於網路拍賣網站購物後，發現所收受之商品

不如預期時，無論賣主是公司、合夥、團體組織、獨資企業或個

人，凡是屬於前述企業經營者，即有消保法第 19 條規定之適用

（詳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保法字第 0940005329 號解釋

函），當然消費者應自行先了解網路拍賣之賣主，其經營型態僅

係將自有物品予以脫手，還是透過網路拍賣從事營業之業者。 

不過為避免消費者濫用鑑賞期，而影響業者之權益，電子簽章法

草案中已明文排除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規定。其

中有以電子方式為商品或服務之交易，但商品或服務之性質，經

交付即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，或商品或服務之提

供具有時效性，或性質上無法退還、具易毀壞性或時效性之客製

化商品或服務之提供等。因此當該草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

統公告後，網路賣主將亦受法律之保障。 

三、訪問買賣 

「你家裡有小孩嗎?」「小姐，我不是惡意的，但妳臉上的斑…」

「先生請給我兩分鐘，幫我做個問卷調查」…以上是經常在鬧區

中聽到的句子，其主要是趁民眾沒有心理準備且不好意思拒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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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尤其是異性）之遊說下，購買其欲推銷之產品或服務。也有人

係透過親朋好友的鼓勵下參加免費的理財講座、心靈成長課程等

活動。企業一開始稍微提一下與主題相關之說明後，接著就安排

人員在台上以過來人的身分分享其成果，台下則佈滿業務人員假

裝是學員而推銷課程，使消費者在倉促之狀態無法謹慎思考，以

及基於人情壓力下不便拒絕親友而簽約購買高價課程等。以上種

種皆係常見的訪問買賣例子，當然得依情況於簽約後或商品送達

後七日內解除契約。惟很多消費者事後認為不妥而對業者表示解

除契約並退費時，業者卻以消費者係主動購買，其並未至消費者

住家或辦公室逼迫購買為由，否認其行為係訪問買賣，因而拒絕

退費，此時消費者得自行提起訴訟，亦可向消基會或消保會求助。 

事實上，消費者保護法第 2條規定：「訪問買賣是指企業經營者

未經邀約而在消費者之住居所或其他場所從事銷售，所為之買

賣。」條文中並未限制於消費者之住居所，只要業者在消費者未

經邀約而在其他場所推銷，即構成訪問買賣之要件。譬如展覽會

場，某甲看到某企業之攤位上之廣告，主動詢問商品說明，並購

買其商品或服務之行為，則非訪問買賣之買賣行為。即使某甲事

後發現有瑕疵，或與廣告不符而要求解約時，亦只能依民法規定

解除契約，此與上一段中所描述，本以參加免費心靈成長課程為

由進場，卻在毫無預警的情形下，購買其所推銷之商品型態不

同。因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，賦予消費者得在 7 日

之猶豫期間內行使法定解除權之立法目的，係為平衡消費者在購

買前無法獲得足夠之資訊，或無充足之時間加以選擇，特別採取

將判斷時間延後之猶豫期間制，以供消費者仔細之考慮，是若消

費者主動至企業經營者之營業場所，所生之買賣行為，因消費者

已有檢視商品之機會，與前揭郵購買賣或訪問買賣之定義並不相

符（摘自消保法字第 0940000858 號函釋）。 

四、分次寄送之買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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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訪問買賣或郵購買賣之業者係要求消費者先一次繳付價款

後，分次寄送商品或提供服務，最常見之例子為學習教材。很多

父母為使子女能夠獲得教課書以外之知識，或為加強子女部份學

科之能力，願意花大筆金額購買教材，而大部分之業者亦以訂期

分次寄送之方式交付消費者。倘若此一教材係業者透過訪問買賣

或郵購買賣之方式引誘消費者購買，而消費者收到前二期之教材

內容後感到滿意，因此並未於七天之鑑賞期內發現異狀。但接下

來收到之內容即有內容粗糙、過於簡單等問題，並未達到約定應

有之品質。換言之該消費者發現商品品質不如預期而欲解約時，

已過七日鑑賞期，業者多半亦以這理由拒絕退費。 

事實上，消費者收受商品後超過 7日時，除非有民法之規定行使

權利外，確實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解除買賣契約，但對於

尚未收受之不同內容之各期商品，仍應解除買賣契約。實務上亦

有認同此一見解之趨勢。台中地方法院 95 年度小上字第 53 號判

決認為「在分次寄送商品之郵購或訪問買賣，如各次寄送之商品

不同，消費者既係於實際收受各次寄送之商品後始瞭解買賣標

的，如以消費者已受領第一期寄送之商品後逾 7 日為由，即剝奪

消費者就未受領商品部分解除買賣契約之權利，將有悖於消費者

保護法第 19 條保障郵購或訪問買賣消費者權益之立法本旨，故

在分次寄送商品之郵購或訪問買賣中，消費者於收受第一期商品

後雖逾 7日而不得解除該期商品之買賣契約，然對於尚未收受其

餘不同內容之各期商品，應許其解除買賣契約，方為公平。」 

五、解約方式 

因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之規定：「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，

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，得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，退回商品

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

何費用或價款。」且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消費者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解除契約者，其商品之交運或書

面通知之發出，應於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之七日內為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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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凡是符合訪問買賣或郵購買賣之交易型態，消費者皆可享有七

天之猶豫期間，只要購買後七日內反悔，並向業者明白表示解除

契約之意思表示，即可退貨並要求退費。至於是否需要以書面表

示，並非解除契約之必要條件，不過消費者若擔心業者不承認有

接受解約之通知時，可於簽約或收到商品後七日內（依商品或服

務性質不同而起始時間亦不同）以存證信函通知業者，或以任何

可以證明已通知業者之方式解除契約，當不慎發生糾紛時，消費

者始能予以舉證。 

六、結語 

一般買賣行為主要係受民法之拘束，其中民法債篇中已就買賣行

為訂定相關規定，消費者保護法則是民法之特別規定。當消費者

無法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爭取權益時，可回歸民法之規定請

求。如民法第 359 條規定：「買賣因物有瑕疵，而出賣人依前五

條之規定，應負擔保之責者，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

價金。但依情形，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，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

金。」不過，由於現在社會資訊已非常普及，消費者購買商品前，

可以透過很多管道取得商品資訊，即使消費者保護法中訂有七日

鑑賞期之規定，但若消費者在訂購商品之前，先確實了解商品的

功能及實用性，將會避免發生退貨的爭議及困擾，並減少買賣雙

方不必要之麻煩。 


